
仿照股份制企业的规定，对亏损只允许延续弥补三年。

（二）治理转让定价

从我国调整三资企业转让定价的实践来看，最感

不足的是我国对国际市场价格动态缺乏了解，没有合

理调整转让定价的凭据，因此，目前急需建立一个国际

市场商品价格信息库，并相应做好以下工作：（1）海关

根据有关价格信息，对严重背离国际市场正常交易价

格的过境商品进行备案，提交税务机关对转让定价进

行确认。（2）对国际市场正常交易价格浮动范围以外的

过境商品，海关征一定比例的差价税。（3）税务机关对

关联企业转让定价的确认，首先看其关联企业是否在

低税率国家，对与低税率国家关联企业的业务往来，应

做重点调查，并要求企业举证，对不能提出举证而商品

价格严重背离正常交易价格的可确认为转让定价。（4）

税务机关对关联企业的转让定价确认以后，可以采用

按正常市场交易价格调整、按非关联企业交易价格调

整、按成本加合理利润调整等方法调整转让定价。在调

整转让定价的工作中，应发挥注册会计师的作用，规定

在审计企业财力时，要对转让定价进行规范性调整。

问题探讨

对地方财政调控职能的认识

丁 辉

一、地方财政调控职能弱化现状

由于地方财政自主调控意识的削弱和财政

立法不健全，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利益关系不

规范，以及近几年来过分地强调放水养鱼、企业

包盈不包亏等多种因素的困扰，致使地方财政

宏观调控职能严重萎缩，其重要表现有如下几

个方面：

1.地方财政调控自觉意识淡薄。长期以来，

财政理论界在财政宏观调控的研究方面偏于中

央财政，致使地方产生了误解，认为宏观调控是

中央的事，与地方财政关系不大。因此，造成了

地方财政调控的自觉意识淡薄。其表现：一是两

眼观望上方，看中央的指令办事，只注意分配，

忽视地方财政调控职能的发挥。二是满足于事

后调控，没有把调控手段运用分配之中，调控往

往处于被动地位，且事情一旦发生，调控困难加

大。

2.地方预算管理弱化。一是表现在地方预

算收支结构可调性差，不仅反映在预算收入和

支出的比例上，而且反映在收支内部的比例上，

受地方经济效益差和地方支出刚性增长的制

约，地方预算要调减支出或扩大收入十分困难。

近年来，各地纷纷出现财政赤字，且不断增大，

在预算支出结构中，经济建设特别是基本建设

支出比重过小，“吃饭”比重过大，几乎没有回旋

的余地，大大地减弱了地方财政对经济的调控

能力。二是预算约束性差。本来地方各级政府

的财政预算都经过了地方人大讨论并通过了

的，应当具有法律效力。但地方财政支出 几乎年

年突破预算（除开新增的政策因素），对支出的

控制明显弱化。三是收入杠杆失控。本着一级

政府一级财政的理论，地方政府的财政应当是

收支健全的，但是由于地方财政收入并非财政

直接管理，严重制约了地方财政对收入的调控

能力。

3.地方财力不足，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小，加

上补贴负担沉重，地方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占财

政支出的比重越来越小。此外还有地方财政周

转金投入大，收益小，资金回收效益低的问题。

二、强化地方财政调控职能的几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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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缩小地方财政“吃饭”比重，加强财政对

经济建设的调控。地方财政必须尽快调整收支

结构，本着“小政府”、“大服务”的机构改革方

向，精减冗员，减少“吃饭”开支，大力倡导替代

财源建设，尽可能减少财政的非生产性开支，增

加地方财政财力的活性，充分发挥地方财政的

调控职能。

2.明确地方财政的宏观调控目标。①明确

促进地方供求关系平衡的目标。社会总供求的

平衡是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宏

观经济管理的首要目标，地方财政作为地方经

济调节体系的重要部分，就不能唯收支而收支，

而应当纳入到社会总供求平衡的关系中去运

作。②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合理化。国民经济结

构的合理化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关

键，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目标。对地方财政来

说，调节地方国民经济结构十分重要，财政是一

个综合性的经济杠杆，对经济结构有较强的调

节能力，要充分发挥预算支出、税收、补贴、折旧

等财政调控手段的作用。③调整税负，使税负公

平化，为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3.理顺关系，提高地方财政收入占国民收

入的份额。地方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

额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地方财政对经济的调控

能力，因此，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是当前财政走出调控职能疲软的必要选择。因

此.财政要积极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努力培养

财源，同时强化对各项收入的征管，壮大财政实

力。

4.用复式预算的管理制度规范地方财政。

地方财政将“吃饭”支出与“建设”支出混在一起

实行分配，难免造成地方财政支出轻“建设”重

“吃饭”的局面，只有把建设性支出与经常性支

出实行分帐预算，并加以规范，才能保证建设性

支出的份额不受侵占，地方财政对经济的调控

才能具备必要的财力。

问题探讨

对实施财政

“转移支付制”的

现实思考

巫建国

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中，怎样实现

国民收入分配“公平与效率”的兼顾，已成为财

政实施宏观调节的基本目标，因此，此次财税改

革中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就是在推行“分税制”

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比重的基础上，实施了“转移

支付制”。然而，面对我国目前财政收支矛盾尖

锐，区域差距悬殊，新旧体制并存的现状，怎样

正确地运用它，值得深入探讨！

“转移支付制”是指中央财政为了实现区域

间与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将自己的收入按一

定的标准拨给地方的财政支出政策。当然也可

以认为它是一政府单位给与另一政府单位的补

助款。从现代财政发展的历史趋势看，“转移支

付制”已成为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的配套政

策，也是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措施之

一。因为它具有如下适宜实施调控的基本特征：

其一，政策性强。利用它可以紧密结合现实

国情，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及既定的产业政策，来

确定转移支付政策的目标、比例和方式，做到有

的放矢，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宏观调节效应，促

进总供需平衡，优化分配结构，激发市场活力，

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

其二，依法调控。即中央财政可以主动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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